
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

废旧设备处置招投标公告

（第二次）

一． 公司废旧设备仪器处置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招投标原则，采用邀请招标方

式进行。

二． 参加投标的单位需提供加盖公司鲜章的以下资料:1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开具

增值税发票的资料，非法人投标需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，并提供委托人及被委托人

身份证复印件。。

三． 投标单位需整体报价，单位重量价格最高者中标。 按实际称重结算。

四． 投标单位应在 7 月 19日 17:00 前投标。超出投标时间投标，标书未密封均不接

受投标文件；投标价未超过招标底价均视为废标。投标公司少于 3 家，废旧设备处

置流标。开标时间为 7月 20日 10：00，开标时，公司须需有 3 人以上在场。

五． 中标单位须在开标后 2 日内与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，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

的基础上约定合同条款，并同时完成付款，超出时间视为放弃中标，保证金不予退

还，由报价次高者中标。中标单位须交齐货款后，方能提货。

六． 各投标单位若对招投标过程有异议，均可向本公司提出，最终解释权归成都工

具研究所有限公司条件保障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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